2015年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决算
　　一、部门职能及机构设置
根据省市县《关于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揭西机编〔2013〕28号），设立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正科级），为县人民政府直属机构。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、保健食品、酒类食品，下同）安全、药品（含中药、民族药，下同）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组织制定相关的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，推动建立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、县、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制，落实食品药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，着力防范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负责食品的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。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贯彻落实省、市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、重大整顿治理方案。指导并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和信息发布工作，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重大专项治理和综合检查。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。

（三）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、分类管理制度。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。协助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注册并监督检查。建立药品不良反应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，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。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。负责药品、医疗器械的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相关质量管理规范。

（四）负责制定全县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施，组织查处上述产品研制、生产、流通、使用方面的违法行为。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。

（五）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，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，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。

（六）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。

（七）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、教育培训工作，推进诚信体系建设。 

（八）指导乡镇（街道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。 

（九）指导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科研实验、临床试验和检验工作。

（十）承担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，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，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。督促检查县有关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。 

（十一）承办县人民政府、省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县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根据上述职责，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8个内设机构：人秘股、综合协调股、食品生产安全监管股、食品市场安全监管股、食品餐饮安全监管股、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股、稽查局。及根据需要下设三个派出机构：（一）揭西县河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，管辖河婆街道、龙潭镇、南山镇、坪上镇、五云镇、上砂镇、良田乡。（二）揭西县金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，管辖金和镇、大溪镇、钱坑镇、灰寨镇、京溪园镇、五经富镇。（三）揭西县棉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，管辖棉湖镇、凤江镇、东园镇、塔头镇。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及人员构成
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部门决算由本单位构成。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定编人数56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4人、工勤人员编制7人、巡查员5名。2015年年末实有在职人员40人（其中：行政人员33人，后勤服务人员7人），退休人员8人。

三、关于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
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情况总体说明

2015年本部门收入决算374.05万元，支出决算374.05万元。与2014年比，收入支出总计各增加117.64万元，增长138.77%。主要原因：一是今年新招录了12名公务员及5名工勤人员，二是省级专项经费改革，2014年度省级专项经费到2015年1月份才下达，导致支出集中在一起，三是下设三个派出机构启动装修及购置设备增加。

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本部门收入决算374.0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374.05万元，其他收入为0元。 

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

2015年本部门支出决算374.0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374.0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%。 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为：基本支出232.24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62.09%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199.67万元，公用经费32.57万元；项目支出141.81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37.91%，主要支出项目包括：省食药监系统食品药品抽验，省食药监系统食品药品打假及综合监管，省食药监系统执法装备及修缮、中央补助公共卫生专项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项目等。

关于“三公“经费支出说明

    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“三公经费”支出是指揭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支出。2015年本部门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合计49.44万元，比2014年“三公经费”16.06万元增加了33.38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31.75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.21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99.03%；公务接待费0.48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0.97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
2．公务用车购置费31.75万元，开支为购置下设三个派出机构执法执勤公务用车，为每个所配置了皮卡车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7.21万元，开支内容包括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.21万元，2015年末局公务用车保有量共计8辆，公务用车平均每辆运行费支出2.15万元。车辆运行费支出主要用于局本部因公出差、参加会议、开展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监督检（核）查、食品药品抽样检验等工作过程而发生的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消耗费、过桥过路费、维修维护费、保险费等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0.47万元，主要是局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费用。2015年共接待1批次，来宾21人次，具体开支内容包括：上级调研检查、大型活动及外部门交流接待而发生的食宿费等。

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
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32.24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了55.11万元，增长31.11%。主要原因是由于监管体制改革，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增加，人员编制增加新招录了12位公务员，及新聘用5位工勤人员，机关运行经费随着增长。

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
2015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8.85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48.85万元。主要是按照方案采购了三部执法执勤公务用车，22部联想电脑，及一部一体化便携式食品安全快检仪器等。

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8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2辆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6辆，无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。

